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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章程》”）的有关规定，受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

委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委派吴映京律师和朱赞律师对桑德

环境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桑德环境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就会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发表的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情形。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桑德环境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

料。本所律师对有关文件资料进行审阅并发表法律意见系基于下述假设： 

（1） 上述文件资料上的签字、盖章都是真实有效的且所有签字均为签字者本

人签署；所有提交给我们的原件资料都是真实、有效的，所有复印件均

与原件一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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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文件资料中所描述的事实都是真实、准确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桑德环境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被任

何其他人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和对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审阅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和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桑德环境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 14:00-17:00

召开桑德环境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2015 年 3 月 16 日，桑德环境董事会将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方式、审议的事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

记办法以及会议联系方式等内容以公告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2015 年 4 月 4 日，桑

德环境董事会对本次股东大会新增审议事项以公告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本次股东

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公司会议室如期召

开，由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21 人，代表桑德环境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6,222,8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0032%。其中：出席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6 人，代表桑德环境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82,759,97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5.23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桑德环境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3,462,8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726%。 

桑德环境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是由桑德环境董事会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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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核查和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经逐项审议并以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1）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2）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3）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4）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3,3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8％；

反对 29,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关于《关于续聘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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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6）关于《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7）关于《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8）关于《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和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9）关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198,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10）关于《关于推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01.候选人：文一波。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10.02.候选人：胡新灵。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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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候选人：王志伟。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10.04.候选人：马勒思。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关于推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1.候选人：郭新平。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11.02.候选人：左剑恶。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11.03.候选人：廖良汉。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2.01.候选人：刘华蓉。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12.02.候选人：胡滢。同意股份数:382,397,506 股。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向国内相关银行申请

的不超过叁亿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2,893,6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57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3,329,13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329,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29％。 

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1）至（9）项议案由召集人桑德环境董事会提出，并在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10）至（13）项临时议案

由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桑德环境股份 379,220,030 股，占桑德环境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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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12%）提出，并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

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的决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实际

所审议事项与公告拟审议的议案完全一致，无修改议案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未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6 日 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5 日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16 日 15：00 间的任意时间。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

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桑德环境董事会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

果。经合并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

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内容等相关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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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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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16 日 




